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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估秘[2021]004 号

关于发布《北京市城市更新协议出让地价评

估技术有关问题的说明（一）》的通知

各估价机构、相关单位：

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指导意

见》（京政发〔2021〕10 号）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地价评估技术规范》（国土资厅发〔2018〕4 号）等政策文件，

我会受托，结合我市土地出让实际情况，对我市城市更新项

目协议出让地价评估的有关问题进行说明。

现将《北京市城市更新协议出让地价评估技术有关问

题的说明（一）》向全行业发布，请参考执行。

北京房地产估价师和土地估价师

与不动产登记代理人协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2

抄报：北京市土地利用事务中心

（共印 2 份）

联系人：董海舰 电话：64409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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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城市更新协议出让地价评估技术
有关问题的说明（一）

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指导意

见》（京政发〔2021〕10 号）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地价评估技术规范》（国土资厅发〔2018〕4 号）等政策文件，

现结合我市土地出让实际情况，对我市城市更新项目协议出

让地价评估的有关问题进行说明。

一、评估方法的选用

当估价对象所在行政区或同一土地级别范围内，类似交

易（协议或招拍挂出让）案例充足时，应选市场比较法。

城市更新项目开发完成后的利用方式为自持经营的，可

首选剩余法。

【条文说明】

1.2014 版基准地价的适用性有限，为保证土地评估结果符合市场的要求，

对于协议出让地价评估，一般要求增加市场比较法。但协议出让案例土地价格价

格与所处区位非常密切，尤其是所在行政区或土地级别。因此，在选择比较案例

时，尽量不跨行政区，若跨行政区，应该在同一土地级别范围内选择案例。

2.对于估价对象的利用方式，不同评估机构判定不一，造成剩余法估值差异

大。委托评估时，需明确估价对象的利用限制条件，是否允许转让，还是自持经

营或出租经营。对于要求自持或出租经营的物业，基准地价成果未反映利用限制

对地价的影响；目前，既有的协议出让案例对是否能够转让约定不明；所以，利

用方式为自持或出租方式经营的，应首选剩余法，且剩余法结果权重应该不低于

50%，这样才能较好的反映自持经营或出租经营对地价的影响。

3.案例充足一般是指不少于 3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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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场比较法的应用

在应用市场比较法时，需重点关注商业用途比较案例的

价格内涵，比如：商业案例细分用途——商业、其他商服、

餐饮酒店、商业（配套）等之间的价格区别；还需关注已审

定商业案例价格是否采用了楼层修正等。对于已建成或者建

设工程设计方案已确定的项目，需考虑建筑物空间布局对地

价的影响。

【条文说明】

在应用市场比较法时，目前出现的问题集中于不对商业用地的出让地价内涵

进行分析，简单拿来就用。既有的商业用地协议出让地价，在采用基准地价系数

修正法时，有的项目是采用容积率修正系数修正得出的，例如新建的保障性住房

项目中的配套商业补地价，有的项目是采用楼层修正系数修正得出的，例如已取

得《房屋所有权证》的划拨土地按现状补办出让手续的项目。所以，在应用市场

比较法时，对于商业用地，应当说明其价格内涵，与估价对象内涵不一致的，不

能选作比较案例。

三、剩余法的应用

对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的利用方式为自持经营的，宜采

用收益还原法确定不动产总价，房地产还原率参照以下标准

取值：住宅房地产 4.5%-5.5%；办公房地产 5.5%-6.5%；商

业房地产 6.0%-7.5%。

【条文说明】

1.剩余法应用时，对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自持经营或出租方式经营的，应采

用收益还原法确定不动产总价。在采用收益还原法确定不动产总价时，对估值影

响最大的因子是房地产的还原率，为减小估价机构对还原率取值的随意性，借鉴

北京地价监测和标定地价评估中对还原率取值的规定并结合实际评估中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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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用途确定房地产还原率。

2.另外，我们对北京市规自委土地评估入围 15 家机构内专家，进行了意见

征求。业内专家结合实践经验，给出了房地产还原率的建议区间。上述数值确定

时，也考虑的业内专家的建议。

四、商业用地楼层修正

在计算商业用地地价时，应遵循《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关

于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应用有关问题的公告

（2016 年 4 月 20 日）》中“四、关于商业用地的容积率或楼

层修正运用”的相关规定。

针对不改变既有建筑结构，仅改变建筑使用功能涉及出

让合同变更，需评估确定补缴地价款的项目，评估商业用途

出让地价时，是否采用楼层修正需与原出让合同地价确定

时，是否采用了楼层修正保持一致。

【条文说明】

《关于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应用有关问题的公告》（以下简称

《2016 年公告》）的规定，“协议出让中的现状出让和竣工补办出让项目，运用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商业用地出让地价评估时，涉及分楼层出让或具备分楼

层建筑面积（实测或预测面积），应使用商业楼层修正系数进行修正”，“新建商

业用地项目出让，依据规划条件按容积率修正系数进行修正，项目竣工后不再用

商业楼层修正系数调整出让地价水平。”

已出让部分建筑用途调整为商业申请出让合同变更的，使用 2014 版基准地

价测算商业用地地价时，应保持与变更前应用公式一致，如项目第一次出让为新

建出让进行认定，则出让合同变更中商业用地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应采用容积率

修正公式。

五、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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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自持方式经营的，剩余法结果权

重取值不宜低于 50%。

【条文说明】

与采用既有协议出让案例得出的比较价格（现阶段，既有协议出让案例对是

否可出售约定不明，地价评估时，一般按照可出售的利用方式评估），以及可出

售物业的剩余法结果相比，自持或出租类物业的地价，现阶段在自持或出租收益

小于出售收益的情况下，理论上应当低于上述两种结果，此时评估自持或出租类

物业的地价，剩余法结果应该更能够充分反映自持的影响。因此，剩余法权重不

宜低于 50%，否则自持或出租经营方式对地价的影响会体现不足。

六、其他

本说明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2 年。由北京房地产

估价师和土地估价师与不动产登记代理人协会负责解释。


